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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南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文件 
 

 

济发改能发〔2020〕320 号 

 

 

关于印发《济南市能源行业节能 
及车用乙醇汽油生产调配失信行为管理 

办法（暂行）》的通知 
 

各区县能源主管部门，有关单位： 

为加强对能源行业节能及车用乙醇汽油生产调配失信行为

的惩戒，强化能源行业节能事中事后监管，提高管理水平，我们

研究制定了《济南市能源行业节能及车用乙醇汽油生产调配失信

行为管理办法（暂行）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组织实施。 

 

 

济南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7月 15日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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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南市能源行业节能及车用乙醇汽油生产 

调配失信行为管理办法（暂行） 
  

第一条  为加快推进我市能源行业节能失信行为认定与惩

戒，强化能源行业节能事中事后监管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节

约能源法》、《国家发展改革委节能监察办法》、《山东省车用乙醇

汽油推广使用办法》、《山东省公共信用信息管理办法》及相关法

律、法规、规章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  

第二条  本办法适用于济南市行政区域内从事能源行业的

企业和单位，在日常生产经营或用能中的节能及其它违法违规行

为。 

第三条  市级能源、节能主管部门负责全市能源行业节能及

车用乙醇汽油生产调配失信行为认定、管理和指导协调工作。 

区县级能源、节能主管部门按职责权限负责本区域内能源行

业节能及车用乙醇汽油生产调配失信行为认定、管理工作。 

第四条  能源行业节能及车用乙醇汽油生产调配失信记录

的对象为单位法人及其法定代表人、主要负责人和实际控制人等

失信主体。   

第五条  能源行业节能及车用乙醇汽油生产调配违法违规

行为主要包括： 

（一）能源生产经营单位向本单位职工无偿或者低于市场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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格提供能源，或对本单位职工按能源消费量给与补贴。能源行业

用能单位实行能源消费包费制； 

（二）能源行业重点用能单位未按规定报送能源利用状况报

告，或报告内容不实； 

（三）能源行业重点用能单位未建立节能目标责任制，未定

期开展节能教育培训； 

（四）使用国家明令淘汰或不符合强制性能源效率标准的用

能产品、设备、生产工艺的； 

（五）能源行业生产单位未执行单位产品能耗限额标准的； 

（六）未办理有关手续，擅自从事车用乙醇汽油、变性燃料

乙醇和组分汽油的生产或者调配的; 

（七）其他严重违反国家能源、节能相关法律法规的情形。 

第六条  对于以上相关违法违规行为，由能源、节能主管部

门或节能监察机构出具限期整改意见，在整改期限届满后，企业

仍未达到整改要求或拒不整改的列为能源行业节能及车用乙醇汽

油生产调配失信行为。 

第七条  企业违法违规行为被列为失信行为后，相关主管部

门应及时告知失信主体。 

第八条  被告知主体对失信行为有异议的，应当自被告知之

日起 15 日内，书面向告知的主管部门提出。主管部门应当在 5

个工作日内进行核查，确有错误的应立即纠正。 

第九条  主管部门应当在能源行业节能及车用乙醇汽油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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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调配失信行为认定结果正式生效后 7个工作日内，将失信记录

推送市公共信用信息平台，并在“信用济南”公开发布。 

第十条  因自然灾害、国家重大政策调整等不可抗力因素导

致企业失信的，不认定为能源行业节能及车用乙醇汽油生产调配

失信行为。 

第十一条  能源行业节能及车用乙醇汽油生产调配失信行

为记录自录入之日起生效，有效期最长不超过 3年。 

第十二条  对于能源行业节能及车用乙醇汽油生产调配失

信行为的单位，主管部门可以在本行业领域内对其采取以下约束

性措施： 

（一）在行政监管中列为重点核查对象； 

（二）限制申请能源方面财政资金或政策支持； 

（三）取消已经享受的绿色通道、容缺受理等行政便利措施； 

（四）国家和本省规定的其他惩戒措施。 

第十三条  失信主体有以下情形之一的，主管部门应将其移

出能源行业节能及车用乙醇汽油生产调配失信行为名单： 

（一）能源行业节能及车用乙醇汽油生产调配失信行为有效

期届满的； 

（二）已依法整改到位并消除相关影响的； 

（三）其他符合移出条件的。 

具备能源行业节能及车用乙醇汽油生产调配失信行为移出

条件的，主管部门出具信用修复决定，由市信用工作机构按相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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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定修复失信信息，并终止失信信息公示。 

第十四条  对于其他能源行业节能及车用乙醇汽油生产调

配失信行为联合惩戒措施按照国家相关规定执行。 

第十五条  本暂行制度自 2020 年 8 月 1 日起执行，有效期

至 2021 年 7月 31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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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南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            2020 年 7月 15日印发 


